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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案件中，涉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是通过证据来呈现的，因此，证据的查验与准

备是做好行政应诉工作的核心环节。作为一名

行政应诉工作人员，首先要结合原告在起诉状

中列明的其不服行政行为、复议决定的具体理

由，有针对性地收集、整理证据，包括证据之

外有利于证明事实的辅助性材料，其目的是尽

可能使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或确保在证据比较中为优势证据，以充

分满足庭审需要。以下结合两个案例进行详细

说明。

案例一是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基本案

情：李某某因不服征收补偿事宜，邮寄行政复

议申请书，收件单位为“市政府”，收件人为

“办公室”。后该信因“地址无此单位”被退

回。原告认为，退信时该已被拆开，应当视为

签收，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市政府不履行行

政复议法定职责违法。

接到案件后，首先查询了市政府的案件系

统，系统显示无原告提起的任何行政复议案件

信息。因市政府公示的邮寄接收行政复议申请

的联系地址并非原告邮寄的地址，因此查阅起

诉材料即可看出，很可能由于原告向错误的地

址邮寄了行政复议申请，导致市政府未收到其

申请，进而无法就其申请履行复议职责。从证

据角度考虑，此案没有行政复议案卷等常规材

料可供组织证据，“寄错地址”和“未曾收到

申请”的事实也需要证据证明。在此基础上，

才可主张寄错一事为原告过错，被退信后市政

府无履责基础，不存在不履行职责的情形。 

基于上述答辩思路，首先要证明市政府

向社会公布的接收复议申请的官方地址。经过

查询现有材料，最终确定了《公民个人申请行

政复议需要提交的材料》、《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申请行政复议需要提交的材料》《行政复议

知识问答》等行政复议印刷宣传品作为证据提

交。在形式上，这些材料制作精美，一直在市

政府行政复议接待室现场发放，无法临时打印

制作，具有比一般文字材料更强的证明力。在

内容上，其上面载有市政府当面、邮寄接收行

政复议申请的地址，均不是原告邮寄的地址。

此外，考虑到这份证据只有到接待现场才能够

领取，因此需要通过行政机关官网公示的地址

截图等证据加以补强。接到此案时，机关已搬

迁至通州，网上公示的地址已改为搬迁后的新

地址，一般情况下无法取得原有地址的网页截

图。经机关信息技术部门通过百度快照的技术

手段，找回了未搬迁前的网页快照页面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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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提交。以上两项证据综合证明了原告在邮

寄申请时，未向政府对社会公示的地址邮寄材

料。在庭审辅助材料的准备上，列出了在原告

寄信地址办公的所有市级机关清单，市政府及

其复议机构不在其中。

其次，就原告信件被退，市政府未收到

此件复议申请的事实方面，从原告提交的邮寄

信封入手进行核查准备。在邮政官网查询该封

邮件的邮寄记录时，显示为妥投，与原告在起

诉状中自述的退信情形不符。经过拨打邮政咨

询电话进行复查，人工客服告知此邮件确被退

信，已返还寄信人，但网上信息收录不全。后

经进一步联系邮政部门说明情况，取得了该信

件从寄至退的全程记录单，详细地记载了该信

件被退回寄件人。该份记录单仅作为辅助性材

料准备，没有作为证据提交，但如原告庭审时

忽然反转陈述，不承认退信，甚至提交妥投的

网上查询记录时证明信件被签收的情况，当庭

就可向法庭提交这一辅助性材料证实退信事

实，邮政投递记录亦可申请法庭调取。此外，

就原告提到的“拆封后退信”的情况，也专门

咨询邮政相关人员，邮政表示一般拆开信件后

不能退信，但机关单位拆开后发现寄错等特殊

情况下需要退信的，退信要全信退回，邮政不

允许退信人收取材料只退回空信封的情形，此

点辅助说明了原告信件被全部退回。因此，在

原告寄错地址且全信退回的情况下，市政府未

收到该复议申请的客观事实通过证据进行了全

方位印证。    

此案庭审时，在以上证据和辅助材料证明

的基础上，再引用法律规定说明寄信地址的其

他市属行政机关并无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法定

职责后，此案事实已经呈现的比较清楚，原告

再无异议。该案最终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在办理每个行政诉讼案件时，都要按照答

辩思路对证据进行充分的准备。即便如此，有

时在案件庭审中，也会出现一些突发的、不确

定的情况，如原告证据突袭、法院对相关事实

采取多种形式的审查，等等。第二个案例即是

如此。

此案例是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市政府对区

政府超期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告知书》

作出了确认程序违法的复议决定。该案为纠错

案件，市政府单独作为被告应诉，信息公开行

为和复议行为的全部证据都由被告举证。

庭审中，原告认可区政府向其公开政府信

息的内容，也认可市政府纠错的理由，但是仍

不服处理结果，提起诉讼，其主要理由是，原

告按照区政府告知的网上政府信息查询路径，

可以在网站上检索到信息标题，但无法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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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获取信息文档。原告认为，复议机关对此事

实没有审查清楚，只是从程序上进行了简单纠

错。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当庭携带了笔

记本电脑上网查询，当场给法官展示了涉案信

息的查询过程，确实如其所言，无法打开下载

页面，无法获取信息。但这一情形与应诉准备

时上网核查证据的情形不同，当时可以从网上

顺利下载涉案信息，向法院举证的信息证据版

本也是网络专用的版本，没有正式发文版本的

红头和印章。所以，我们当庭对此进行了辩驳。

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法庭向双方询问上网

时所用浏览器情况，并当场验证。庭审当场，

技术人员搬来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装了IE浏

览器，另一台装了360浏览器，现场查询的结

果是，360浏览器可以打开并下载信息，IE浏览

器不能获取信息。不同浏览器造成的问题已经

超出了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工作

实践中，复议机关审查事实时也不可能考虑到

这种特殊情况。这一观点得到了法庭的认可，

原告也认识我们对事实进行了全面审查而非简

单纠错，并且通过证据，原告实际在应诉中获

取了涉案信息，没有再提异议。此案取得了良

好效果，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

告未再上诉。回想这次庭审，如果在应诉准备

中，没有事先上网搜索并下载信息，当庭很可

能就无法以自己办公电脑所安装的浏览器去回

答法庭提问，也无法坦然地接受法庭当场验证。

每一场庭审对应诉工作人员来说，都是

一次锻炼和警醒的过程，一再地提示证据的重

要、庭审准备的必要。证据的准备关乎答辩思

路能否得到支持、庭审应变是否迅速准确，更

影响庭审效果和行政机关作为被告的形象。作

为一名行政应诉工作人员，我要更加认真、细

致地做好每一个行政应诉案件中证据的查验与

准备工作。

（本文作者系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应诉处干部）

征文 4 ：

统计法——统计人心中的花
郭 宇

治理国家要靠法，

民法商法行政法；

食品药品交通法，

再听我讲统计法。

统计法，作用大，

统计工作需要它；

国策制定靠统计，

监督统计依靠法。

民生发展数据佳，

数清家底建大厦；

统计法 ，盛开的花，

娇艳明媚茁壮成长靠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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